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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件
)

1

、
 

兒
童
及
少
年
性
交
易
防
治
條
例
第
十
五
條
第
一
項
規
定
之
緊
急
收
容
中
心
有
無
拘
束
從
事
性
交
易
或

 

有
從
事
之
虞
之
兒
童
或
少
年
身
體
自
由
？
所
謂

r

救
援
」
是
否
須
獲
得
受
救
援
之
兒
童
或
少
年
暨
其
法

 

定
代
理
人
之
同
意
？

二
、

 

同
條
例
第
十
六
條
第
一
項
規
定
緊
急
收
容
中
心
應
於
安
置
時
起
七
十
二
小
時

内
，
提
出
報
告
*
聲
請
法

 

院
裁
定
。
上
開
規
定
於
立
法
時
-
有
無
考
慮
到
與
憲
法
第
八
條
規
定
之
關
連
？

三
、

 

法
院
依
同
條
例
第
十
六
條
裁
定
前
聲
請
本
院
大
法
官
解
釋
，對
於
受
救
援
之
兒
童
或
少
年
權
益
是
否
有

 

不
利
影
響
？

四
、

 

對
於
本
件
聲
請
*
有
何
其
他
意
見
？



少
年
及
家
事
龐
意
見
：

一
、

 
兒
童
及
少
年
性
交
易
防
制
條
例
第
十
五
條
第
一
項
規
定
之
緊
急
收
容
中
心
有
無
拘
束
從
事
性
交
易
或
有
從
事
之
虞
之
兒
童
或
少

 

年
身
體
自
由
？
所

謂

「
救
援
」
是
否
須
獲
得
受
救
援
之
兒
童
或
少
年
暨
其
法
定
代
理
人
之
同
意
？

意
見
：
依
兒
童
及
少
年
性
交
易
防
治
條
例
(
以
下
簡
稱
本
條
例
)
第
十
五
條
第
一
項
將
有
從
事
性
交
易
或
有
從
事
之
虞
之
兒
童
或

 

少
年
移
送
緊
急
收
容
中
心
-
如
違
反
該
兒
童
或
少
年
之
自
由
意
願
者
*
廣
義
而
言
，
應
屬
拘
束
該
兒
童
或
少
年
之
身
趙
自
由
。

 

又
該
項
規
定
之

r

救
援
」-參
照
本
條
例
第
九
條
規
定
*
似
不
以
獲
得
受
救
援
之
兒
童
或
少
年
及
其
法
定
代
理
人
同
意
為
必
要
。

二

、
 
同
條
例
第
十
六
條
第

一
項
規
定
緊
急
收
容
中
心
應
於
安
置
時
起
七
十
二
小
時

内

，
提
出
報
告
，
聲
請
法
院
裁
定
。
上
開
規
定
於

 

立
法
時
*
有
無
考
慮
到
與
憲
法
第
八
條
規
定
之
關
連
？

意
見
：
本
條
例
之
主
管
機
關
為

内

政
部
，
且
自
九
十
年
六
月
十
五
日
本
院
成
立
「
少
年
及
家
事
小
組
」
(
本
廳
之
前
身
)
由
刑
事
廳

 

受
移
撥
此
項
業
務
以
來
，
本
廳
及
該
小
組
均
未
參
與
該
法
之
立
法
及
修
法
過
程
，
故
無
從
知
悉
該
條
例
第
十
六
條
第
一
項
於

 

立
法
時
有
無
考
慮
到
與
憲
法
第
八
條
規
定
之
關
連
。

 

-

三

、

 
法
院
依
同
條
例
第
十
六
條
裁
定
前
聲
請
本
院
大
法
官
解
釋
*
對
於
受
救
援
之
兒
童
或
少
年
權
益
是
否
有
不
利
影
響
？

意
見
：
本
條
例
第
十
六
條
第
一
項
僅
規
定
緊
急
收
容
中
心
應
於
安
置
起
七
十
二
小
時

内

提
出
報
告
，
聲
請
法
院
裁
定
，
依
該
規
定
，

 

緊
急
收
容
中
心
於
接
獲
法
院
裁
定
前
，
似
得
繼
續
安
置
該
兒
童
或
少
年
。
故
法
院
如
依
本
條
於
裁
定
前
聲
請
本
院
大
法
官
解

 

釋

-
並
停
止
裁
定
程
序
，
則
該
兒
童
及
少
年
即
無
法
經
由
法
院
之
裁
定
而
獲
得
較
為
妥
適
之
處
理
，
對
於
該
兒
童
或
少
年
之

 

權
益
保
護
自
有
不
利
影
響

A

依
聲
請
書
第
四
頁
正
數
第
八
行
所
載
，
本
案
承
審
法
官
「
為
兼
顧
相
對
人
因
此
不
致
受
到
不
必

 

要
之
權
利
減
損
，
已
逕
依
所
認
違
憲
之
該
條
例
第
十
六
條
第
二
項
*
將
相
對
人
裁
定
安
置

」
}



四
、
對
於
本
件
聲
請
，
有
何
其
他
意
見
？

{

一
)

兒
童
及
少
年
性
交
易
防
制
條
例
係
為
防
制
、
消
弭
以
兒
童
、
少
年
為
性
交
易
對
象
事
件
發
生
，
以
達
到
保
護
兒
童
及
少
年
之

 

目
的
而
制
定
。
主
管
機
關
據
此
所
為
之
暫
時
安
置
措
施
，
係
屬
社
會
福
利
之
保
護
處
分
性
質
，基
於
保
護
兒
童
及
少
年
之
立
場
，

 

於
必
要
範
圍

内

，
實
有
以
公
權
力
介
入
並
暫
時
限
制
該
兒
童
或
少
年
之
人
身
自
由
之
必
要
，
此
與
刑
事
訴
訟
程
序
基
於
刑
事
訴

 

追

、
處
罰
之
立
場
而
拘
束
犯
罪
嫌
疑
人
或
被
告
人
身
自
由
之
需
求
不
同
-
亦
與
保
安
處
分
係
對
受
處
分
人
將
來
之
危
險
性
所
為

 

拘
束
其
身
趙
自
由
等
之
處
置
，
以
達
教
化
與
治
療
之
目
的
有
別
。

(
二
)

惟
為
兼
顧
憲
法
所
保
障
受
安
置
輔
導
兒
童
及
少
年
之
基
本
權
利

-

就
安
置

辅

導
期
限
及
所
衍
生
實
質
上
限
制
兒
童
及
少
年
不

 

能
隨
意
離
開
安
置
處
所
自
由
行
動
之
狀
態
-
自
須
符
合
憲
法
第
二
十
三
條
所
定
關
於
比
例
原
則
或
相
當
性
原
則
之
要
件
。
本
條

 

例
相
關
程
序
之
設
計
，
似
有
參
照
大
法
官
釋
字
第
三
八
四
'
四
七

一

、
四
七
六
、
五
二
三
、
五
二
八
等
號
解
釋
意
旨
重
新
檢
討

 

並
調
整
之
必
要
。

{三
)

檢
送
月
旦
法
學
八
十
二
期
第
一
六
四
頁
至
第

I

七
九
頁
關
於
兒
童
及
少
年
性
交
易
防
制
條
例
之
理
論
與
實
務
學
者
座
談
會

 

紀
錄
影
本
乙
份
供
參
。



最
速
件

司
法
院
秘
書
長
函

受
文
者
：

速

別

：
最

速
-#

密

等

及

解

密

像

件

：

發

文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一
年
四
月
九
日

發
文
字
號
：

(九

一

)
秘
台
大
一
宇
第

o
九
o
六
七
號

附

件

：
如
文

主
旨
：

爲
本
院
大
法
官
審
理
台
灣
苗
栗
地
方
法
院
蔡
志
宏
法
官
聲
請
解
釋
案
之
需
要
，
請
就

説
明
二
至
五
所
示
事

 

項

，
查
明
惠
復
，
並
請
提
供
相
關
資
料
，
以
供
參
考
。

説

明

：

1

、
依
司
法
院
大
法
官
審
理
案
件
法
第
十
三
條
第
一
項
規
定
辦
理
。

二
、

 兒
童
及
少
年
性
交
易
防
治
條
例
第
十
五
條
第
一
項
規
定
之
緊
急
收
容
中
心
有
無
拘
束
從
事
性
交
易
或
有
從

 

事
之
虞
之
兒
童
或
少
年
身
體
自
由
？
所

謂

「救
援
」
是
否
須
獲
得
受
救
援
之
兒
童
或
少
年
暨
其
法
定
代
理

 

人

之

同

意

？
‘

三

、

 同
條
例
第
十
五
條
第
一
項
規
定
之
移
送
及
第
十
六
條
第
一
項
規
定
緊
急
收
容
中
心
應
於
安
置
時
起
七
十
二

 

小
時

内

，
提
出
報
告
，
聲
請
法
院
裁
定
。
各
該
規
定
於
立
法
時
-
有
無
考
慮
到
與
憲
法
第
八
條

规
定
之
關

 

連
？

四
、
 法
院
依
同
條
例
第
十
六
條
規
定
裁
定
前
，
依
本
院
釋
字
第
三
七
一
號
解
釋
意
旨
，
聲
請
本
院
大
法
官
解
釋

 

，
對
於
受
救
援
之
兒
童
或
少
年
權
益
是
否
有
不
利
影
響
？

漆
……

.

蠢

地

址

：
臺
北
市
重
慶
南
路
一
段

一

二
四
號

 

傳

 

眞
：

(
o

二
)
二
三
一
一
八
八
九
五



五

、

 對
於
本
件
聲
請
，
有
何
其
他
意
見
？

^

六

、

 檢
附
台
灣
苗
栗
地
方
法
院
法
官
蔡
志
宏
釋
憲
聲
請
書
(含
附
件
)

.正

本

：
内
政
部

副
本
：
本
院
大
法
官
書
記
處



------ 司 微 U0 /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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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政部函

機
關
地
址
：
南
投
縣
草
屯
鎮
南
埔
里
青
宅
巷
五
十
二
號

 

傳

 

真

：
電
話
：

(
〇

四
九
)
二
五
六
〇
〇
四
五

受

文

者

：
司
法
院
秘
書
長

速

別

：
最
速
件

 

密

等

及

解

密

條

件

：

發

文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一
年
六
月
十
一
日

 

發

文

字

號

：
台

内

中
社
字
第
〇
九
一
〇
〇
七
五
一
三
三
號

 

附
件
：
如
主
旨

主
旨
：
大
院
大
法
官
為
審
理
聲
請
解
釋
案
之
需
要
，
函
請
就
有
關
兒
童
及
少
年
性
交
易
防
制
條
例
部

 

分

條

文
提
供
意
見
案
，
經
彙
整
各
縣
市
實
務
運
作
情
形
如
附
參
考
資
料
，
請

察

照

。

說
明

：
復
大
院
秘
書
長
九
十
一
年
四
月
九
日
(
九

一

 
)
秘
台
大
一
字
第
0
九
〇
六
七
號
函
。

正
本
：
司
法
院
秘
書
長

副

本

..
本

部

社

會

司

(
中

)
(
社
區
及
少
年
福
利
科
)

第
一
頁
(
共
一
頁
)

G9115602



司
法
院
大
法
官
審
理
臺
灣
苗
栗
地
方
法
院
蔡
志
宏
法
官
聲
請
解
釋
案
參
考
資
料

1

、兒
童
及
少
年
性
交
易
防
制
條
例
第
十
五
條
第
一
項
規
定
之
緊
急
收
容
中
心
有
無
拘
束
從
事
性
交
易
或
有
從
事
之

 

虞
之
兒
童
或
少
年
身
體
自
由
？
所
謂
「
救
援
」
是
否
須
獲
得
受
救
援
之
兒
童
或
少
年
暨
其
法
定
代
理
人
之
同

 

意
？

說
明
：

(
一
)

 

揆
諸
本
條
例
立
法
精
神
，
對
從
事
性
交
易
或
有
從
事
性
交
易
之
虞
之
兒
童
或
少
年
係
採
「
保
護
主
義
」
，
認

 

為
兒
童
或
少
年
身
心
發
展
未
臻
成
熟
，
尚
無
完
全
決
定
性
行
為
之
能
力
，
政
府
有
保
護
及
教
育
之
義
務
。
又

 

刑
法
對
加
害
者
或
無
處
罰
規
定
，
或
處
罰
太
輕
，
或
採
告
訴
乃
論
，
無
法
抑
制
人
口
販
賣
或
嫖
雛
妓
現
象
，

 

且
刑
法
之
修
正
曠
日
費
時
，
緩
不
濟
急
■，另
兒
童
福
利
法
及
少
年
福
利
法
對
於
離
妓
防
治
之
教
育
宣
導
並
無

 

規
定
，
其
安
置
保
護
亦
有
缺
失
-
爰
統
一
法
律
規
定
-
以
落
實
防
制
工
作
。

(
二
)

 

由
本
條
例
第
十
五
條
、
第
十
六
條
有
關
兒
童
少
年
緊
急
安
置
制
度
-
及
第
十
八
條
安
置
措
施
，
可
清
楚
看
出

 

保
護
的
脈
絡
，
即
是
以
「機
構
處
遇
」
為
對
兒
童
或
少
年
保
護
之
主
要
手
段
，
而
非
交
付
父
母
監
護
。
又
第

 

十
九
條
有
關
對
「少
年
事
件
處
理
法
」
之
排
除
，
亦
可
明
顯
察
覺
本
條
例
係
將
兒
童
及
少
年
視
為
犯
罪
或
社

 

會
環
境
之
被
害
人
而
非
犯
罪
者
。
又
該
條
例
第
二
十
條
規
定
主
管
機
關
及
教
育
部
於
安
置
、
輔
導
、
保
護
收

 

容
期
間
，
對
該
兒
童
或
少
年
有
監
護
權
，
代
行
原
親
權
人
或
監
護
人
之
親
權
或
監
護
權
，
本
條
例
之
聲
請
，

 

乃
係
基
於
認
定
家
庭
教
養
不
當
，
而
依
兒
童
及
少
年
最
高
福
祉
所
為
之
親
權
轉
移
之
監
護
事
件
。
惟
未
有
限

 

制
兒
童
及
少
年
身
體
自
由
之
規
定
。



(
三
)
 

綜
合
各
縣
市
政
府
實
際
運
作
情
形
，
如
台
北
市
政
府
，
其
緊
急
、
短
期
收
容
中
心
提
供
二
十
四
小
時
觀
察
輔

 

導
服
務
，
並
有
專
業
社
工
員
及
生
活

辅

導
員
陪
伴
、
照
顧
受
安
置
之

\ ^
|*
^
?
少

年

。
渠

等

亦

可

外

出

就

學

、 

就醫；家
人
亦
可
探
視
，假日或平日並安排有戶外活動。如

家

庭

發

生

變

故

或

 

殊
事
件
-
無
法
繼
續
接
受
安
置
，
得
由
家
長
請
假
先
行
接
回
。
按
緊
>
^
1
^
^
^
容
中
心
之
觀
察
輔
導
主
要

 

任
務
於
觀
察
、
了
解
兒
童
或
少
年
從
事
性
交
易
或
有
從
事
之
虞
原
因
、
是
否
遭
人
脅
迫
、
家
庭
功
能
及
後
續

 

輔
導
之
介
入
。
另
安
置
期
間
基
於
安
全
考
量
，
對
於
少
女
會
面
對
象
會
有
所
規
範
，
並
透
過
學
習
課
程
導
正

 

少
女
偏
差
觀
念
，
雖
大
部
分
家
長
均
表
肯
定
此
立
法
措
施
有
助
於
少
女
行
為
之
改
善
；
惟
因
大
多
非
為
自
願

 

接
受
安
置
，
仍
有
部
分
家
長
及
少
女
認
為
是
一
種
限
制
。

(
四
)

 

所
謂
救
援
，
應
是
立
即
使
兒
童
、
少
年
脫
離
危
險
或
緊
急
危
難
，
再
行
通
知
其
法
定
代
理
人
，
研
商
後
續

辅

 

導
計
晝
，
以
協
助
兒
童
、
少
年
及
其
法
定
代
理
人
遠
離
侵
害
或
危
險
為
目
的
，
故
救
援
與
後
續
處
遇
事
宜
皆

 

是
與
法
定
代
理
人
共
同
處
理
。
但
如
法
定
代
理
人
放
任
子
女
之
安
危
或
販
賣
子
女
於
不
良
場
所
牟
利
，
主
管

 

機
關
亦
得
依
兒
童
及
少
年
性
交
易
防
制
條
例
、
兒
童
福
利
法
、
少
年
福
利
法
追
究
家
長
責
任
，
並
得
獨
立
提

 

出
告
訴
。
另
警
察
機
關
認
為
實
施
「
救
援
」
時

，
如
尚
須
徵
求
法
定
代
理
人
或
兒
童
及
少
年
之
同
意
，
鑑
於

 

兒
童
及
少
年
本
身
智
慮
尚
未
成
熟
及
查
察
現
場
聯
繫
其
家
長
之
困
難
，其
實
施
過
程
必
將
延
宕
救
援
時
機
，

 

實
務
上
窒
礙
難
行
。

二
、
同
條
例
第
十
五
條
第

一

項
規
定
之
移
送
及
第
十
六
條
第
一
項
規
定
緊
急
收
容
中
心
應
於
安
置
時
起
七
十
二
小
時

 

内

，
提
出
報
告
，
聲
請
法
院
裁
定
。
各
該
規
定
於
立
法
時
，
有
無
考
慮
到
與
憲
法
第
八
條
規
定
之
關
連
？



說
明

.•經
參
閱
立
法
院
秘
書
處
編
印
之
立
法
院
公
報
法
律
案
專
輯
第
一
百
八
十
九
輯
及
相
關
單
位
意
見
，說
明
如
下

.

(一
)
 

依
本
條
例
規
定
縣
市
主
管
機
關
安
置
兒
童
或
少
年
雖
是
保
護
，
但
對
其
人
身
自
由
不
無
妨
害
，
為
慎
重
起

 

見
1
立
法
院
審
查
原
擬
議
條
文
時
係
規
定
緊
急
收
容
中
心
應
於
二
十
四
小
時

内
提
出
報
告
，聲
請
法
院
裁

 

定

。
惟
鑑
於
該
條
文
第
二
項
有
雨
款
例
外
情
況
不
予
安
置
短
期
收
容
中
心
，
如
果
規
定
必
須
二
十
四
小
時

 

内

調
查
'
訪
問
並
完
成
報
告
，
社
工
員
實
務
執
行
有
其
困
難
，
遂
建
議
比
照
「
兒
童
福
利
法
」
第
十
六
條

 

七
十
二
小
時
規
定
辦
理
。

(
二
)

 

另
短
期
收
容
中
心
主
要
任
務
在
於
觀
察
輔
導
，
提
出
報
告
，
並
建
議
法
院
處
遇
方
式
。
對
兒
童
或
少
年
進

 

一
步
之
處
遇
，
可
能
涉
及
人
身
自
由
，
因
此
於
第
十
七
條
規
定
由
法
院
裁
定
、
短
期
收
容
中
心
提
出
報
告

.及
法
院
裁
定
之
時
間
，
以
免
安
置
時
間
過
長
。

(
三
)

 

有
關
本
條
例
第
三
章
安
置
保
護
，
對
於
涉
及
本
條
例
兒
童

 '少
年
，
非
為
逮
捕
、拘
禁
，
安
置
期
間
兒
童
、

 

少
年
人
身
自
由
與
受
教
育
等
權
利
仍
受
保
障
，
兒
童
、
少
年
係
交
由
社
政
主
管
機
關
安
置
而
非
少
年
法

 

院
，
其
緊
急
收
容
中
心
屬
社
會
福
利
機
構
亦
非
司
法
矯
治
機
構
，
所
聲
請
法
院
裁
定
為
民
事
裁
定
，
屬
非

 

訟
事
件
，
而
非
少
年
法
庭
之
刑
事
判
決
。

三
、
法
院
依
同
條
例
第
十
六
條
規
定
裁
定
前
，
依
本
院
釋
字
第
三
七

一

號
解
釋
意
旨
，
聲
請
本
院
大
法
官
解
釋
，
對

 

於
受
救
援
之
兒
童
或
少
年
權
益
是
否
有
不
利
影
響
？

說
明
：(

一
)
建
議
依
兒
童
及
少
年
性
交
易
防
制
條
例
先
行
裁
定
，
以
利
主
管
機
關
續
依
此
條
例
流
程
協
助
兒
童
或
少
年



安
置
輔
導
或
責
付
家
長
等
事
宜
，
避
免
兒
童
或
少
年
無
限
期
安
置
引
起
反
彈
；

一

旦
釋
蕙
確
定
後
，
再
依

 

釋
憲
結
果
將
原
裁
定
廢
棄
。

(
二
)
依
上
開
解
釋
意
旨

内
容
：
法
官
依
其
合
理
之
確
信
認
有
牴
觸
憲
法
之
疑
義
，
自
應
許
其
先
行
聲
請
解
釋
憲

 

法
以
求
解
決
，
各
級
法
院
「
得
」
以
之
為
先
決
問
題
裁
定
停
止
訴
訟
。
是
故
如
法
院
對
於
法
律
有
違
憲
疑

 

義

，
其
應
可
本
於
獨
立
裁
判
逕
為
裁
定
停
止
訴
訟
-
駁
回
聲
請
；
故
聲
請
人
，
即
應
依
裁
定
結
果
辦
理
。

 

對
於
救
援
之
兒
童
或
少
年
權
益
，
主
管
機
關
仍
應
以
他
法
如
兒
童
、
少
年
福
利
法
續
予
提
供
各
項
福
利
協

 

助

。

四
、
對
於
本
件
聲
請
，
有
何
其
他
意
見
？

說
明
：
經
彙
整
各
縣
市
實
務
經
驗
，
以
台
北
市
政
府
提
供
台
北
地
院
民
事
庭
審
理
本
案
類
似
案
件
之
實
際
做
法
：
有

 

關
依
本
條
例
第
十
六
、
十
七
條
規
定
聲
請
法
院
裁
定
案
件
，
每
位
承
審
法
官
皆
會
開
庭
傳
兒
童
、
少
年
及
其

 

法
定
代
理
人
、
聲
請
人
之
委
任
人
(
即
該
府
社
會
局
社
工
人
員
)
到
庭
說
明
，
以
了
解
案
情
，
甚
至
傳
訊
當

 

時
查
獲
或
救
援
少
年
、
兒
童
之
警
員
及
陪
同
偵
訊
之
社
工
人
員
，
衡
酌
兒
童
、
少
年
及
其
法
定
代
理
人
本
身

 

之
狀
況
等
始
為
裁
定
。裁
定
後
部
分
法
官
仍
繼
續
關
懷
個
案
安
置
情
況
，安
置
之
個
案
會
定
期
(每
三
個
月
)

 

面
見
法
官
。

第四頁



檔 號 ：
保存年限：

説 主
二 一 明  旨
、 、 鲁 *

本
院
大
法
官
受
理
聲
請
人
臺
灣
苗
栗
地
方
法
院
法
官
蔡
志
宏
認
兒
童
及
少
年
性
交
易
防
制
條
例
第
十
五
條

 

及
第
十
六
條
第
二
項
有
達
蕙
疑
義
，
聲
請
解
釋
案
，
有
瞭
解

説
明
攔
二
所
列
事
項
之
必
要
，
請
查
明
並
檢

 

附
相
關
資
料
惠
復
，
俾
供
審
理
之
參
考
。

依
司
法
院
大
法
官
審
理
案
件
法
第
十
三
條
第
一
項
規
定
辦
理
。

關
於
兒
童
或
少
年
從
事
性
交
易
或
有
從
事
之
虞
者
，
依
兒
童
及
少
年
性
交
易
防
制
條
例
第
十
六
條
第
一
項

 

規
定
，
各
直
轄
市
、
縣

(市
)
所
設
之
緊
急
收
容
中
心
應
於
該
兒
童
或
少
年
安
置
起
，
七
十
二
小
時

内
提

 

出
報
告
，
聲
請
法
院
裁
定
。
貴
機
關
所
設
之
緊
急
收
容
中
心
於
上
開
七
十
二
小
時
安
置
時
間

内
，
應

辧
之

 

工
作
項
目
及
重
點

爲
何
？
與
同
條
例
第
十
五
條
第
一
項
所
定
二
十
四
小
時

内
應
辧
事
項
有
何
關
連
？
有
無

 

訂
頒
行
政
規
則
或
工
作
手
冊
等

内
部
規
範
？
又
上
開
工
作

内
容
係
由
何
人
負
責
？
負
責
人
員
應
具
何
資
格

 

條
件
？
請
檢
附
相
關
資
料
惠
復
，
俾
供
審
理
之
參
考
。

第
一
頁

司
法
院
大
法
官
書
記
處
函

‘ 

機
關
地
址
：

臺
北
市
重
慶
南
路
一
段
一
二
四
號

受

文

者

：

傳

眞

..

(
o

二)

速

別

：
普
通
件

 

密
等
及
解

密

條

件

：

發

文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四
月
十
五
日

 

發
文
宇
號
：

(九
二
)
處
大
一
字
第

o

九
八
九
八
號

附

件

：
無

 

■



-
装

.訂

線

正
本
：
台
北
市
政
府
、
台
北
縣
政
府
、
高
雄
市
政
府
'高
雄
縣
政
府

 

副
本
：
本
處
第
一
科

司
法
院
大
法
S
曰
記
處第

.：
H



RIllllllll
G9211144

古i

故
縣
政
府
函

受
文
者
：
司
法
院
大
法
官
書
記
處

速
別
：
普
通
件

 

密
等
及
解
密
條
件
：
普
通

 

發
文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四
月
二
十
五
日

 

發
文
字
號
：
府
社
工
字
第

0

9

2

0

0

7

2

8

2

0

號

 

附
件
：
如

文

(

0
0
7
2
S
2
0
0
A
O
O
_
A
T
T
C
H
1.

 

P
D
F

)

機
關
地
址
：
高
雄
縣
鳳
山
市
光
復
路
二
段
一
三
二
號

 

吳
珍
珍

 0
7
-
7
1
9

003
2
2

主
旨
：
有
關
本
府
處
理
兒
童
或
少
年
從
事
性
交
易
或
有
從
事
之
虞
者
，
依
兒
童
及
少
年
性
交
易
防
制
條
例
所
為
之

 

保
護
措
施
如
說
明
，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復
鈞
處
九
十
二
年
四
月
十
五
日
(
九
二
)
處
大
一
字
第

o
九
八
九
八
號
函
。

二
、

 依
兒
童
及
少
年
性
交
易
防
制
條
例
第
十
六
條
第
一
項
規
定
，
本
府
於
兒
童
或
少
年
安
置
於
緊
急
收
容
中
心

 

後
七
十
二
小
時

内
主
要
工
作
重
點
為
保
護
輔
導
兒
童
或
少
年
避
免
從
事
性
交
易

-

工
作
項
目
包
括
情
緒
安

 

撫

、
身
體
及
精
神
狀
態
檢
查
、

辅
導
課
程
安
排
及
必
要
之
醫
療
服
務
，
並
視
個
案
狀
況
進
行
智
力
及
性
向

 

測
驗
作
為
後
續
處
遇
之
參
考
。

三
、

 同
條
例
第
十
五
條
第
一
項
所
定
查
獲
個
案
後
二
十
四
小
時

内
應
辦
理
事
項
為
陪
同
兒
童
或
少
年
進
行
加
害

 

者
之
指
認
及
必
要
之
訊
問
，
乃
基
於
保
護

辅
導
之
目
的
所
為
。

四
、

 本
府
保
護
安
置
措
施
均
依
據
本
條
例
執
行
，
並
編
印
教
育
人
員
工
作
手
冊
(
如
附
)
，
而
上
開
工
作

内
容

第
一
頁
■
共
二
頁



係
由
本
府
家
庭
暴
力
暨
性
侵
害
防
治
中
心
社
工
員
負
責
，
該
等
社
工
員
均
具
國

内
外
大
專
以
上
社
會
工
作

 

相
關
科
系
畢
業
之
學
歷
並
經
本
府
甄
選
後
聘
用
。

正
本
：
司
法
院
大
法
官
書
記
處

 

副
本
：
本
府
社
會
局

第
二
頁
•
共
二
頁



高雄縣政府社會科

【鳳山坦社會福利臞務中心】
麗山市光丨9路二段12的£
IKK： (07)741-9713 ■ 740-2042 ■ 742-7247 

(07) 710-629?

【岡山區社會福利服務中心】
瑚山» 公H 東路131號
電話：（07] 622-65B0 ■ 622~0733 1 622-5599 
傅S : (071621-7810

【旗山區社會福利服務中心】
旗山書氣中正路228號
瓶 ：（07)661-7蝴■闭1-7464 ■ 661-55明 
H H ： (07)662-5913

内 政 部 獎 助  
高雄縣政府II印

兒璽及少年性交易防制工作 

j少 年 保 護 服 作

丽 丽

内 政 部 獎 助  
高雄縣政府編印



麻長的諸

兒童、青少年是國家最珍貴的时富，致力於建立兒童、青 

少年安全體系更是政窻自上任以來相當關切的m 題 。尤其近年 

來 ，隨著辻會快速變邊|隨之而來的是過度物質主義®染，讓 

無知兒童'青少年們陷入色憤，暴力的陷阱^

' 自民國八十四年八月十一日經立法院三讚通過由總統公布 

『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J! •目的就是要防制並消弭以兒 

童 、青少年爲性交易對象的犯罪：這幾年來我們發現，許多兒 

童 、靑少年淪爲性交易者，除了被不當柙賣，還有許多本身源 

於家庭失能、親子關係衝突、中途嵘學以及自我保護意識不高 

的畢生。看到學子像「迷途羔羊J 般在充滿危險複雜的色情暴 

力環境中生活1柜信你我一樣感到痛心與難過，所以，我們更 

需要強調「預防更勝於治療」的童要性。

如 何 「疼愔我們的孩子J 除了需要第一線社政、瞥政、衛 

政等人員處理外，更需要在學校中與學子更親近的教師們的大 

力參與&因此我們特別編印『兒査及少年性交易防制工作及少 

年保護服務工作I 之教育人員手冊1希望透過本手冊能進一步 

帶領本縣所有教師走進學子的生活中_ 了解我們的兒童與青少 

年 *幫助他們遠離暴力、色情等的傷害，而擁有更健康無慮的 

學習環境。

手冊付梓，首先要感謝內政部社會司大力支持，同時亦感 

謝台北市政府社會局及台北市婦女救援基金會提供的協助。

高 雄 縣 長 &  i  ^

About the roses,,,
相信您都脖過『小王子』中小王子與其玫瑰之間有關「馴養 

」的故事•對悉心照顳玫瑰園丁 (小王子)而言，每一朵玫瑰在全 

世界都是獨一無二的；那因爲在小王子用心兹去聆聽，觀察每一 

朵玫瑰呼吸聲音及肢體的伸展，於是他看到玫瑰的不同，也因此 

他在玫瑰身上所花費的時間|使得玫瑰變的重要。

雖然，玫瑰是多刺的.，，

在校園中每一位學子，就像是每一朵獨特的玫瑰，而老師們 

就像灌溉的園丁，「馴養」多刺的玫瑰對園丁而言都是相當費心 

與辛苦的。而在現代屜於「Y」世代、「Z」世代的青少年們，他 

捫有著青春熱力的生命力及急待長大的性靈，卻往往容易忘記周 

遭環境的危險會不經意地浸犯了他們稚弱的身心^在現今多元化 

社會型態中，色情 '暴力就像魍魎般伺機在迷失、無力自保的青 

少年•將其淹沒制伏。就算是多刺的玫瑰仍會被外力噬食，縱始 

再多的荊刺也悍衛不了玫瑰自身脆弱之本質，而玫瑰已不再是校 

圍中玫瑰了。

因此編印「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工作及少年保護服務工作之 

教育人員手冊」 1期待可以透過更清楚、更有技巧的方式，來幫 

助青少年們去遠離色情、暴力的傷害"同時1期許能從學校、社 

區 > 民閒及政府之間，建立更完整之保護資源網路，並績極教導 

青少年學子們能向色情、暴力說「不j -

相信，每一位學子在老師眼中都是獨一無二的，也因爲老師們的 

悉 心 「照顧」 ，玫瑰才能成長的更美麗。

社會科科長 卓 春 荚  謹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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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少年保鼸

_ 、何謂少年保護服務工作？

爲健全少年身心發展，提供少年安全的成長 

環境，因此，一旦少年受到虐待，疏忽或違 

反相關法令之情事時，政府即應運用公權力 

給予通時的協助及保護，以維證或保障少年 

之權益，並促進少年福利。

二 、少年保護的對象包括：

身體虐待：持幘造成少年身體上之瘀m 、灼傷 、燒傷 

、骨折等行爲6

(二) 精神虐待：脅迫、恐嚇，輕 視 ，嘲笑等態度對待少年

T 影響少年身心發展。

(三) 性 虛 待 ：亂淪、強暴、猥 褻 、或以外物插入少年之

性器宫 *利用少年從事色情行業，以及其 

他性方面的傷害等，即屬性虐待=

〈四)疏 忽 ：未提供少年良好之

基本照顧，如飮食 

、获服、住所、醫 

療照顧、義務教育 

及正常社交機會，

或者縱容少年出入 

不正當場所1染上 

抽 煙 、喝酒、吸毒 

等不良習慣，或未 

禁止少年觀看不良 

刊物或錄音帶等&



三 、如何辨識疑似少年保趨對象(參考指揉)

(一 )挪指標

U 發育遲緩或不良。

2. 身賭經常有不明原因之外傷。

3. 經常出現瘐惓、無精打采的模樣*

4‘懷孕。

5.經常抱怨身體不舒服或身髋疼痛，經醫生 

檢査沒有生埵上的原因。

6-走路或坐下均有困難。

(二)行為指揉

1. 自我概念不佳’自我形象低落。

2 . 意閫以衣著遮蓋傷處或傷口。

3. 無故曠課。

L 負起與年齡不相稱的責任，例如：兼母職或父職。

5 . 抱怨無人關心或照顧。

6. 經常在課堂上打瞌睡=

7. 不願參與體能活動或不願換髑育服裝。

B.學業成績顯著變差1 

9.自我毀傷、自殺等自

虐行爲•

10 ■害怕、逃避學校的 

健康檢査。

4

四 、如何通報

(―)通報方式及管道一 〇e〇42211(T 台灞雀兒少保釀熱想 

110 報案蓐嫌或各地派出所

f ! 讓當—綱■"高雄縣政府

甄山區社會福利服務中心、

鳳山市光復路二段120號 

電話：（07)74卜9713 _ 740-2042 

傳眞:（07)710-6292

S 山i 社“ 利服務中心 

岡山錤公園東路131號 

電話：（07)622^8580，622-0733 
傳眞：（07^21-7810

622-5599

旗山區社會福利服務中心

旗山鎭中正路228號

(07)661-7448 • 661-7464 * 661-5599 

傳眞〆 07)662-5913

(二)通報時所需提供霣料

1. 少年的姓名、地址及出生年月日
2. 少年的監護人姓名、地址及出生年月曰及家中及工作 

場所聯絡電話
3. 已得知之受虐事實及相關資料

4. 施虐者之相關資料

5_通報者姓名及聯絡電話(方便處埋過程之査證）



五 、少年保嫌霣任通報流程

發現少年舁遒受少年罹利沄栗力.係之搞闩者

少 年 織

六 、少年保通案件處理流程

以接納方式了 家訪評估或至學校訪視了解原因、
解施虐者。 親友支持情形

S ，__ •■»__» _J h#«_J •• ※考應自身安全可請警察陪同

若有立即 

危險性， 

可予緊急 

安置。

* 處罰施虐者(告訴) 

雄續追蹤輔導



贰見童及少年性交易防明工作

一 、 雎有霣任通報？
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九條第一項規定： 

「醫師、粟師、謾理人員、社會工作員、臨床心理工 

作定、教育人員，保育人員、轚察、司法人員及其他 

執行兒童福利或少年福利業務人員，知悉未滿十八歲 

、 之人從事性交易或有從事之虞者，或知有本條例第四 

章之犯罪嫌疑者，應即向當地主管機關或第六條所定 

之單位報告M 同條第二項規定：「本條例報告人及 

告發人身分資料應予保密。」

二 、 如果沒有通報，會有什麼結果？

同條例第二十六條規定：「違反第九條第一項之 

規定者*處新臺幣六千亓以上三萬元以下罰緩但聲 

護人員爲避免兒童、少年生命身體緊急危難而運反者 
，不罰。

三 、有哪些對象需要通報？

(一)未滿十八歲有從事性交易或有從事性交易之«者

依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有二類對象是需 

要保護安置的。其一是未滿十八歲有從事性交易者， 

其二是未滿十八歲有從事性交易之處者 

何謂性交易？何謂有從事性交易之處？茲說明如下： 

所謂對價指有相對報酬，且該報酬是不限金錢， 

尙包括其他金餞以外之利益或相對給付；如燎客給應 

召少女的金餞、衣物即是。至於基於情感或被迫與他 

人發生性行爲者，不爲條例所指性交易；如強暴未成 

年少女1事後給與金錢補償。

有從事性交易之虡係指從事坐檯陪酒、伴 遊 、伴唱 

、伴舞或其他涉及色情之侍應工作；如 於 KTV酒店 

從事坐檯陪酒■'在舞鼷伴舞等工作即是。

(二)渉有兒1 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之犯罪嫌疑人

敦育人員知悉有與未滿十八歲之人爲性交易之 

瞭客：或引誘、容留 '媒介、協助、或以他法使未 

滿十八歲之人爲性交易，或以強暴、脅 迫 、藥劑、 

詐術、催眠術或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使未滿 

十八歲之人爲性交易；或利用宣傳品、出版品、廣 

榷電視或其他媒糖刊登或搢送廣告•引透、媒介、 

暗示或以他法使人爲性交易等之犯罪嫌疑人，應報 

告當地社政主管機關或當地之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 

制檢聱專責任務編組。

兒
童
及
少
年
性
交
易
防
制
工
憚



四 、有從事性交易之*者

頻 别 揎 慊

_ 生之外顯行爲

1. 衣服、裝扮是否過於成熟，暴靄或過份華麗。

2. 是否有無法交待之金錢收入與支出。

3. 是否有無法交待之行蹤

4. 身 邊 帶 龍 随 麵 T O 轉 。 

s.交 往 朋 奸 符 辟 隨 贼 粒

s.生活墜之改 s ， 、麟 t t f l p  
等. ^ K H (

?.其他行關止之

同儕團體

同儕團體通常知悉同學是否從事特種 

行業，其工作型態或工作地點等，甚者A S  

相互媒介進入特種行業。

醫院
有從事性交易工作之兒童少年，通常會因性病， 

懷孕、墮胎等病症，至醫院治療》

※以上指標不宜做爲學生是否有從事性交易或有從事性交易之虞之絕對 

指標•僅可視爲危險警訊或參考依據

少女保護窵粳工作手冊 
八十四年7\月合：It币!《女15理*金曾 
扫北市政府扛》周

10

五 、可能渉及性交易的工作場所

類別 特色及交易方式 收入所得路估 業者常見控制方式

i.目舫最多少年工作 1,酒店服務生毎 1,金錢的誘惑9

地點= 月約二萬五仟 2.懷柔政策：少年多

2.以收入高•職稱好 亓 ，小費另計 半來自功能不彰缺

聽 、賣笑不寶身、 ° 乏溫暖的家庭，如

工作單純等方式吸 2,坐樓：每小時 業者對少年多付出

<

引少年投入， 爲一樓，每植 關懷，少年往往很

3.常見漠式爲：初期 一汗伍佰元， 講義氣，遭警察査

店

擔任服務生，後因 六四分帳{少 獏時 ，也不輕易指

老闆要求或因少年 年分六成，業 認業者。

見錢好賺而開姶坐 者分四成丨或

酒

店
橿陪酒。 五五分帳。收

4.以登報、發放色情 

傅挈、讓少年站在 

店門a 招攬客人。 

^交易方式：坐棰陪 

酒 、讓客人撫摸， 

可出場作性交易。

入金額依坐檯 

數不同而定。 y
].可分公娼館及私娼 每節十五分鐘約 1,金錢的誘惑。

館 。公娼館及公娼 一仟元*業者分 2 J费柔政策。

{年滿廿歲才能登 三成至四成。收 3.讓從娼者負憤或買

記公娼）需有牌照 入金額依接客量 高赝物品，如勞力

2.華西街即爲公娼之 而定。如爲被迫 士錶、鑽錶等，以

妓 一種|爲消弭公娼

，每 次 ）

要求從娼者接客。

女 •現採逐年自然阄 4.以毒品控制•然因

戶 汰方式滅絕公娼。 接 額 僅 __.w 副作用過大且有損

3.通常被迫賣淫者多 得十至 . 认 ■ 從娼者容貌，故 此 ，.

在私娼綰。
一百元』

法不常見。

4.交易方式：性交易 S .毒打、呑蟑榔，烙 

印等虐持，現已不 

常見。



1. 應召站老闆手下約有 

數名至數十名女字* 

平時與賓綰'飯店均 

有聯繫。除靠賓館、 

飯 店 「女中」協助拉 

客外，主要顧客來源 

多靠報紙分類廣告吸 

引 。

2. 通常應召站是靠電話 

及呼叫器與外界聯繫 

，電話多會再轉接， 

因此不易從電信局登 

記之地址査獲。

3. 交易方式：由少年至 

顧客住處或投宿賓綰 

、飯店進行性交易。

每次艾易約六仟元 

不等，亦有更高或 

較低之交易價。交 

易所得由少年先與 

「女中」七三分帳 

，餘數再與應召站 

六四分帳。收入金 

依接客置而定。

1. 金錢誘惑。

2. 懷柔政策=

3. 讓從娼者負憤

1. 通常是於定點設有多 

具電話，提供男性消 

費 ，等待女性來電， 

即所諝「男來店■女 

來電」•經電話交友 

後 *相約爲性交易=

2. 有時電話交友中心透 

過電話轉接或呼叫器 

媒介少年與不特定人 

士伴遊或爲性交易》

3. 交易方式：透過電話 

交友中心，相約至賓 

館或旅社進行性交易

每次交易所得約一 

千元至三千元不等 

，如透過交友中心 

現場媒介者，與媒 

介人員五五或六四 

分帳11

1. 金錢誘惑

2. 懷柔政策

應
召
站

電
話一

父
友
中
心
、
伴
遊
中
心

1. 以合法經營之行業 

掩誤非法色倩行業

2. 常見模式：由少女 

或少男拽任伴舞或 

坐棰陪酒等工作。

3. 交易方式：坐檯陪 

酒 、陪唱、伴舞， 

可讓客人撫摸，或 

出場作性交易

1. 逃家少女大多不以 

此爲常業。通常缺 

錢時才至商業鬧區 

某些特定場所尋找 

客人，或利用蜇話 

交友中心來尋找客 

人 。

2. 交易方式：甶少女 

與客人至附近旅舍 

或賓館進行性交易

每棰一仟六佰元 ].金錢誘惑。

左右，五五或六 2.懷柔政策。

四分帳，收入金 3.讓從娼者負漬。

額依坐檯數不同

而有差異，小費

另計。

1
W

每次交易金額由

少女自行與客人

洽談，收入不需

與他人拆帳。

f 1 t，

舞
廉
、
夜
總
會
、
俱
樂
部
、
餐
廉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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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合法經營之行業 

掩護非法色情行業

2.交易方式花招百出

交易金額依地點及 

服務項目不同而有 

所差異-

L 金錢誘惑。

2. 懷柔政策。

3. 讓從娼者負偾

北部地通較不常見， 

多散佈在中南部等鄉 

村地區，

].以經紀傳播公司名義 

招攬少年。通常是由 

專人接應€話並調度 

少年至外場工作。

2.少年於公司內候客， 

俟客人來電後，由專 

人接送少年至KIV^

陪唱。

1 +交易方式：坐檯陪酒 

、陪唱，可讓客人撫 

摸或出場性交易。

每樓所得一仟五佰 

元 ，少年與公司七 

三分帳，公司就所 

得與經紀人再七三 

分帳。少年收入金 

額依接客量而定》

L 金錢誘惑 

2.懷柔政策

理
容
院
、
三
溫
暖
、

M
T
V

、
 

其
他
如
牛
肉
場
、

指
壓
油
壓
、
休
閒
中
心
等
模
—

、
阿
公
店
等

六 '中途篇學¥生
學童中途輟學可以視爲一種警 訊 ，代表學童對所處環境 

適應不良的表徽。造成學童中途輟學的原因很多，有來自家 

庭因素如家長管教過嚴、家庭變故或家庭疏忽，有來自學校 

因素如對學習環境的不適應、與老師關係不良或校園暴力，

或因學童發展障礙或來自同儕影響。

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系黄富源教授對中途綴學學生之 

硏究顧示，中途親學學生具有下列特質：

1. 即時即地享樂傾向。
2. 復學之矛盾情感-

3. 過低自我控制力- 

4 ■家庭功能失調。

5. 學業適應不良《

6. 低學業成就。

截 S 應不良的學童

多一些敏想度■多一點 

注慝•可以避免學璽因 

链 學 、因無一技之長， 

而誤入色情陷阱

七 、附錄.兒蠢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相關條文'

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

第 一 條 爲 防 制 、消弭以兒童少年爲性交易對象事性，特 

制定率條例9
第二條本條例所稱性交易指有對價之姦淫或猥褻行爲。



第三條本條例所稱主管機關在省(市)爲社會處(局 

第 九 條 醫 師 、藥師、謾理人員、社會工作員、臨床心理工 

作者 、教育人員、保育人員、臀察、司法人員及其 

他執行兒童福利或少年福利業務人員，知悉未滿18 

歲之人從事性交易或有從事之虞者，或知有本條例 

第四章之犯罪嫌疑者，應即向當地主管機關或第六 

條所定之單位報告=

本條例報告人及告發人之身分資料應予保密。

第十一蝾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發現學生有未經請假、不明原 

因未到校上課達三天以上者，或轉學生未向轉入單 

校報到者，應立即通知主管機關及教育主管機關。

主管機關應立即指派社工人員調査及採取必要措施 
〇

第十五條第九條之人員或他人向主管機關報告或主管機關發 

現兒童或少年從事性交易或有從事之虞者*主管機 

關應將該兒童或少年暫時安置於其所設之緊急收容
中心〇

第卅六條違反第九條第一項之規定者，處新查幣六千元以上 

三萬元以上罰鍰M 旦醫護人員爲避免兒童' 少年生 

命身體緊急危難而違反者，不罰。

兒 童 及 少 年 性 交 易 防 制 條 例 施 行 細 則

第十九條兒或少年有下列行爲之一，而有從事性交易之虞者 

，應依本條例第十條至第+ 八條規定處理：

16

八 、少年性交易案處理流程

热 提 、勤 務 中 心 、塞 躅 派 出 所 ) （各單位電話請見圆錄)

i.洵案主自我讣紹，隔離並安貧案圭情減_

不1要出動(弈性交易個案）
(兒童轉高睬家扶rEL:S22SS95，24小時）

社工貝夜間出RK二人_祖■見IStl班屄）
並一定要悶到

難 並 _ 案 情 輪 磡
2.對某父毋或在場親友說明該法令之W 神及未來之執行吠況 

3.S局製作筆S M J：工霣陪同湞訳I

•無性交《之*

(因目前沒有足夠埋據巨雜以判骷_故一般
仍运緊減容中心

警方負貴Si送•社工P陪同r S 知收容目的安(■期唄並安陳惙褚

繁》收容中心 案主a 由收容中心安《輔》(會热《三天）

社工H 於72小時! 

^法院（第一次截

m m m m m m •麵^送法院

二遇至一個月内

戶賴地社工貝家訪|若戶I!(非本縣則 

函鲭他府工蠹冢訪並提報本府 

收容中心召開評估曾纊(社工a 出席） 

將腰察輔W拥告、家防奸丨S報告，一

裁公文讀狀送法院

m m m
逅按輻醪至;13歲」

必要時S 延畏至2[:费

(锻註> 篆訪旰怙：1.家莛功能，支持系統2/乂母看法'意願

^
"
及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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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北 市 展 望 家 園 工 作 手 冊

壹•展望家圜任務及場地管理

一 ' 任 務 ：展望家園以提供下述條件之十八歲以下少年緊急安置與短期觀察為主要任務。

(一） 第一類：依兒少性交易防制條例第十五條予以緊急安置並經法院裁定須短期觀察

之個案。

(二） 第二類：因受虐、遭受不當管教等之十二歲以上未滿十八歲之少年，依少年福利

法第九條規定得依法予以緊急安置保護之個案3

(三） 除外條件：符合上述條件之少年如具以下任一要件，本鬪得不予收容。

1 .  使用煙毒、麻醉或迷幻藥物成1癮 ，尚未經過醫療及戒除者。

2 .  經鑑定少年有精神方面疾病且具攻擊行為者。

3 .  少年收容人數超過床位數時，本家圜得暫緩收容a

4 .  第二類安置少年達到限制收容期限，本會得暫緩收容，標準依契約書。

二 、工作内容：依契約條文進行之，除外工作另依專案計畫配合進行之。

第 一 類 對 象 1崎 旧 方 以 查 S 咕 别 被 价 J )

工作項目 處理時限 工作内容 觀察指標 法令依據

緊急安  

置 '觀 察

7 2 小時 1 .  生 活 環 境 之 介 紹 。

2 .  個 案 基 本 資 料 填 寫 、照 相 。

3 .  家 園 相 關 規 定 之 說 明 。

4 .  代 管 貴 重 物 品

5 .  初 步 會 談 ：以 穩 定 情 緒 、收 集 資 料  

為 主 ，並 製 作 談 話 紀 錄 n

6 .  住 宿 及 生 活 日 用 品 之 安 排 。

7 .  预 防 、處 理 個 案 在 家 園 產 生 之 衝 突  

與 危 機 。

8 .  完 成 緊 急 觀 察 收 容 報 告 °

9 .  通 知 家 長 有 關 個 案 之 安 置 。

1. 個 案 是 否 有 從  

事 性 交 易 或 有  

性 交 易 之 虞 之

情 事 a

2 ,  個 案 是 否 有 特  

殊 事 由 不 宜 安  

置 短 期 收 容 中  

心 者 a

兒童及少  

年性交易  

防制條例  

(以 下 簡 稱  

本 條 例 ）第 

十 六 條 及  

其 施 行 細  

則第十  

八 、二 十 二  

至 二 十 四  

條

短 期 觀

察

7 2 小 時 起  

至 1 個月 

内

1 .  協 助 個 案 整 理 儀 容 a

2 .  健 康 檢 查 (-如 驗 孕 、疾 病 就 醫 、身 

心 狀 況 衡 鑑 等 ）

3 .  觀 察 個 案 身 心 及 行 為 模 式 。

4 .  安 排 相 關 課 程 及 活 動 。

5 .  預 防 、處 理 個 案 在 家 園 產 生 之 衝 突  

與 危 機 =■

6 .  配 合 訂 定 、協 助 執 行 後 續 處 遇 及 安  

置 計 晝 11

7 .  瞭 解 從 事 性 交 易 或 有 從 事 之 虞 之  

原 因 ，觀 察 有 無 再 從 事 之 虞 。

8 .  安 排 與 家 人 定 期 會 面 。

1 .個 案 身 心 健 康  

狀 況 之 鑑 定 ，如 

是 否 懷 孕 、是否  

患 有 重 大 疾 病 ° 

2 i 智 能 狀 況 。

3 .  就 業 史 。

4 .  離 家 經 驗 n

5 .  個 人 心 理 特 質 。

6 .  群 我 相 處 狀 沉 a

7 .  家 庭 生 態 評 估

t

本 條 例 第  

十 七 至 十  

八 條 。



台 北 市 展 望 家 固 工 作 手 冊

第 二 類 對 象

工 作 項 目 處 理 時 限 工 作 内 容 觀 察 指 標 法 令 依 據

緊急安  

置 、觀 察

七天 1 .  生 活 環 境 之 介 紹 。

2 .  個 案 基 本 資 料 填 寫 、照 相 。

3 .  家 園 相 關 規 定 之 說 明 。

4 .  代 管 貴 重 物 品 。

5 .  初 步 會 談 ：以 穩 定 情 緒 、收 集 資 料 為  

主 ，並 製 作 談 話 紀 錄 。

6 .  住 宿 及 生 活 日 用 品 之 安 排 。

7 .  預 防 、處 理 個 案 在 家 園 產 生 之 衝 突 與  

危 機 。

8 .  完 成 緊 急 觀 察 收 容 報 告 。

9 .  徤 康 檢 查 (如 驗 孕 、疾 病 就 醫  '身 d 狀  

況 衡 鑑 等 ）

1 .  個 案 身 心 健  

康 狀 況 之 鑑  

定 ，'如是否懷  

孕 、是 否 患 有  

重 大 疾 病 。

2 .  智 能 狀 '况 。

3 .  就 業 史 。

4 .  個 人 心 理 特  

質 〇 .

5 .  群 我 相 處 狀  

況 。

6 .  保 護 原 因 對  

個 案 所 造 成  

之 身 心 影 響 。

7 .  家 庭 生 態 評  

估 。

少 年 福 利  

法 第 九 條

短 期 觀 察 第 八 曰 起  

七日内

1 .  協 助 個 案 整 理 儀 容 。

2 .  觀 察 個 案 身 心 及 行 為 模 式 =

3 .  安 排 相 關 課 程 及 活 動 ，.或 協 助 就 學 。

4 .  預 防 、處 理 個 案 在 家 園 產 生 之 衝 突 與  

危 機 -

5 .  配 合 訂 定 、協 助 執 行 後 續 處 遇 及 安 置  

計 畫 。

三 '貴信歸屬：

台北市展望家園應受台灣世界展望會指導、監督，台灣世界展望宵則為受託單位，依委 

託契約範圉對台北市政府社會局負責。

四 、場地管理：

(一)展望家園場地由臺北市政府社齊局依委託契約提供，台灣世界展望會應依契約書善 

盡場地規劃，管理之責任。

(二)為保護少年權益並避免標籤，少年安置場地不設招牌、路標，且不開放非相關業務 

單位參觀。所在地點除業務之必需外，亦不對外宣傳與透露，僅開放辦公場地之菌 

客廳供接待外賓、普客及接洽公務之用。

-2-



台 北 市 展 望 家 園 工 作 手 冊

貳■工作人員編制、組織及工作職掌

― 、工作人員編制：展望家園為台北市政府社會局委託台灣世界展望會辦理之緊急短期收 

容中心I工作人員隸屬於台灣世界展望會，人事管理制度、待遇、福利、獎懲依照 

委託契約及展望會人事制度管理之。

二 、組織架構：如右圖

三 、工作人員職掌 

) 主任：

1.  機構政策決策事宜

2 .  對外發言與聯緊

3 .  機構工作業務協調

4 .  總會資訊傳達與執行

5 .  相關業務會議之出席

(二）督導=

1 .社工業務督導、輔導與支援社工員

2 -  生活輔導業務督導_ "

3 -  監督工作執行、社工員案量調節 

4 _ 資源開發與維繫

5 .  召開個案評估會議

6 .  個別與團體督導

7 .  定時召開機構工作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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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社工員：

1 -機構内個案管理工作(接案、結案、個案輔導與諮商）

2 .  召開個案研亩I會

3 .  與轉介單位之聯繫與溝通

4 .  志工招募與管理：視機構需要辦理志工招募、訓練與管理

5.  課程活動方案設計或其他方案之撰寫與設計

6 .  個案資料S 整 ：個案資料統計與檔案管理

7 .  與相關資源網路之聯繫(如醫院、學校、菩政、社政單位等）

8 .  機構行政業務(如人事差勤、公文檔案管理、總務、會計等庶務行政）

9 -貝他臨時交辦事項(如代理督導或會議之出席）

1 0 .  危機事件處遇

11. 夜間及假曰輪值

(四） 生活輔導員：

1-準備個案生活所需物品、寢室安排、教室與用賛座位安排

2. 檢查個案攜帶物品，代管證件、貴重物品、違禁品等：於結案時歸還個案，並保 

管應歸還家園之物品

3. 介紹機構環境與生活公約

4. 協助個案生活適應

5. 個案生活常規與作息之管理與建立 •

6. 協助處理個案特殊照顧需求與危機事件之初步處理

7. 分配少年環境清潔工作區域並監督指導

8. 損壞物品處理

9-採買、管理、並適時補充生活所需物品

10. 學員餐點採買與製作

11. 陪同個案外出就醫、開庭接送等

12. 協助機構行政業務(如公文收發寄送、，經費結算、財物盤點等）

13. 協助危機事件處理

14. 其他交辦事項(如才藝課程'主曰學等）。

(五）約聘人員：顧問督導一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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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家園接案流程

_ 、第一類個案緊急安置流程

( _ ) 第一類轉介個案於展望家園工作人員接到轉介電話時須先確定個案之行為發生地 

是否為台北市，年齡是否為十八歲以下且是否經社工員陪同偵訊，確認上述安置條 

件無誤後始著手準備開案，若與安置條件不符，即聯繫陪同偵訊社工員討論是否轉 

介貝他單位。

(二） 無論接案與否，接到轉介電話後一律在接案評估名冊(社工業務表格1 )建檔，並依 

接案流程編碼。例如=該年度流水碼為R ，而個案類型編碼為A (第一類個案）r則 

個案編碼為RA-G0 1、RA-002……以此類推。若個案類型編碼為B ，則個案編碼為 

RB-001、RB-002…… °

(三） 若評估決定不開案，則於接案評估名冊上註明不開案原因。若評估後決定開案，個 

案入园時，請於收到醫局偵訊筆録後確定筆錄上載有陪偵社工員的簽章，確定無程 

序問題後、由接案人員開具收案收據(社工業務表格2 )交由膂局帶回》

(四） 個案入園後先請當曰値班生輔員帶領個案進行環境簡介、並安排個案餐廳座位、教 

室座位、寢室床位〔生輔表格12〜14)，發給個案生活手冊。

/ 〔五）生輔員環境介紹完畢後，由社工員對個案進行開案寶談並瑱寫開案表格(社工業務 

表格3 製作_ 急安置報告(社工業務表格4 ) 。於二十四小時之内將緊急安置報

告傳真至社會局六科承辦人處。並將公文正本、緊急安置報告正本及警訊筆錄寄送 

至社會局六科。

〔六）生輔員接著開始向個案講解個案生活手冊内容，發給個案生活評比表格(生輔表格 

2 ) ，並協助個案適應園内生活作息。社工員則與個管員連絡*確定個案會客事宜。

(七）生輔員於開案會談結束後，代管個案責重物品與違禁品，填寫個案入園攜帶物品明 

細表(生輔表格3 )同時乾給個案生活必需品，填寫生活用品領用歸還登記(生輔表 

格 4 ) 。並請協助個案整理儀容(修剪指甲、去指甲油等），排定公共掃除區域C生 

. 輔表格6〜7 )

二 、第一類個案短期安置流程

(一）個案入園前若在學校持續就學，緊急安置七十二小時之内評估若有持續就學需求， 

得使個案及家長填寫外出就學同意書(社工業務表格5 〕。並與案家約定外出就學 

事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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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個案短期安置期間使用表格包括：

社工業務之以下各式表格：

1 .  個案啻談(社工業務表格6 ) :紀録重要會談内容經過，於會談後填冩。

2 .  會客紀錄(社工業務表格7 ) :紀錄重要會窨内容經過，於會客後填寫。

3 .  諮商窨談(社工業務表格8 ) :個案遇特殊心理諮商需求時，由諮商師填寫。

4 .  團體活動紀錄(社工業務表格9 ) :紀錄個案於結構性團體中的表現。

生活輔導管理之以下各式表格：

1 .  値曰生工作考評表〔生輔表格8 ) :學員於園内公共事務表現考評。

2 .  學員健康及就醫紀録(生輔表格9 ) :學員就砮紀錄及藥物使用紀錄=

3 .  零用金收支明細交接總表(生輔表格) :學員於安置期間零用收支紀錄。

4 .  學員出入園登記表(生輔表格15 ) :學員於安置期間出入家園管制紀錄。

(三） 第一類個案入園第十二无，社工員須將短朗觀察紀錄(社工業務表格1C 〕送交督導 

與主任核可後，發文至社蒈局六科承辦人處=務於個案入園十四天内寄送至社會局=

(四） 個案收到家事法庭二裁之裁定書後，社工員必須聯絡個管員請社會局發文至縣市主 

管機關處理個案後續安置或責付之後續追蹤事宜=

(五） 個案結案出園前請社工員填寫結案評估表格(社工業務表格12 ) ，生輔員結帳填寫 

學員帳目明細表(生輔表格5 ) ，生活甩品領用歸還登記表(生輔4 )及學員攜帶物 

品存入提出曁結案移交紀錄表〔生輔表格11 ) 。

(六） 結案歸檔。 ’

三 、第二類個案緊急安置流程

(一）接獲轉介單位電話後，請確定欲安置個案之戶籍是否為本市，且年齡介於十二至十 

八歲間，確認符合本家園安置條件後，請轉rr單位傳真台北市展望家園入住申請表

(社工業務表格17 ) 。

(二〕依個案類型編碼(見第一類緊急安置說明），並於接案評估名冊建檔。

(三） 社工員前往第三地與孩子進行會談與開案評估並填寫台北市展望家園入住申請回覆 

單(社工業務表格18 )傳真至申謂單位没社會局業務科(六科），經評估後若不開 

案 ，請將評估表載明不開案原因，附於接案評估手冊後。評估後確定開案，則通知 

轉介單位可將個案帶入園内。

(四） 個案入圜後，由社工員進行開案會談(包括與孩子的約定），並填具開案表格(社工業

務表格3 ) 。

(五） 開案會談後，除不製作緊急安置報告與短期觀察報告外，其流程與第一類安置個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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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相同。

(六）個案安置第七天請製作第二類個案觀察報告(社工業務表格n  ) |呈主任與督導核 

可後，交由個管者參考。

〔七）結案流程與第_ 類同。

四 、個案流量紀錄

(一）  每月由社工員_ 整個案資料填寫台北市展望家園個案服務統計表(社工業務表格 

15 ) ，並呈報社會局備查。

(二）  生輔員每B 値班需填寫家園曰誌(生輔表格1 ) ，並於個案出入園登記簿中登記個 

案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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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安置服務一社會工作管理

一 、 行政業務：由每位社工員兼任一至::項家園行政業務：

(一) 人事差勤：負責家圜人事出勤相關事宜，每月完成出勤統計報表送交總會人力資源 

處彙整a

(二) 公文檔案管理=負責家園對内對外收發文之管理及檔案資料建檔之管理。

(三) 總務：家園物理環境與軟體擐境之財產清查、保管、規劃及硬體維修聯繫並與罾計 

配搭採買事宜。

〔四)會計：家園收支管理及記錄核銷，並與總務配搭採買事宜。

二 、 個案管理與專業處遇：視家園需要辧理志工招募、訓練® 管理。

三 、 志工招募與管理：社工員在職訓練及學員才藝及團體課程之規劃、執行及核銷D

四、 課程活動與相關方案設計：社工員在職訓練及學員才藝及團體課程之規劃、執行及核銷， 

並視家園需要完成相關方案設計規劃、執行及核銷D

五 、 相關資源聯繫：與醫療衛生、警政、社政單位維持良好互動，以俾建立完整資源網絡。

六 、 危機事件處遇：請參見危機處理流程及通報程序說明。

七 、 夜間及假曰輪値：週一至週五輪値時間至夜間九點，夜班生輔員輪休曰則須由社工員輸

値至隔天上午。假曰輪値則是與一般上班時間相同。輪値工作内容：⑴處理夜間或假 

曰緊急突發事件。（2)協助生輔員維持學員生活作息及紀律維持《 (3)個案接案評估與處 

理 。 "

八 、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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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 安置服務—— 生活輔導管理

一 、 生活行為觀察與訓練

〔一）新開個案或逃家後返家個案吊一週觀察期，並得視個案狀況延長之*最長延長次數為三 

次(共四週）。

〔二）生活觀察：個案進住後，生活輔導員應予一週觀察，觀察活習慣(如作息、衣著、應對 

進退、飲食等）、學習狀況、人際互動\情緒變化、生活適應，及有無毒藥癮、疾病或 

精神異常狀況，如有特殊狀況發生時請向社工員或督導反應。

〔三）生活適應與協助適應：予以適當之生活訓練*包括基本禮儀、作息反内務要求、個人衛 

生 ，並協助建立良好人際互動與生活適應。 t

二 、 食衣住行供給

〔一)衣物、日常生活及學用品

1- 入園：於少年進住後，立即瞭解個案衣物及日用品需求，並依物品領兩表發給衣服、 

内衣褲、文具用品、生活必須用品等。

2- 部份曰用品：如清潔用品、生理用品、家用藥品….等，由生活輔導員隨時視家庭需 

求申購與採買。

3.除團體採購外，.少年曰用品如有短缺，亦得向生輔員反應，代為購買。並由生活輔導 

員調查一般市價，到出物品價格，採購前告知個案，少年得依個人預算參與選購，金 

額由少年個人零佣金支付。

〔二)飲食：

1. 早餐：早餐由値曰生協助準備f由生活輔導員進行採購及料理。

2. 中餐：由生活輔導員負貢連絡外燴包辦。

3 J免餐：由生活輔導員負責連絡外燴包辦。

4-週六賣赶課：菜色由課程指導老師或生活輔導員共同討論，少年共同參與製作流程。

(三） 曰常休閒生活： -

1- 展望家園設有書藉、活動設施及器材，學員得依場地及物品使用蟬定向生活輔導員洽 

信使用。使用規定及施行細則請詳附件。

2- 少年表現良好得外出瞳買零食或外出休聞，欲參加之少年得統一由工作人員帶隊外 

出 。

(四) 就學：

1. 如有就學需浓者，須由家長或委託人接送上下課。

2. 下課後入園前，由生活輔導員管控出入門禁及安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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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生活管理

(一） 生活公約：

1. 内容詳見「個案生活手冊」 。

2. 得隨時依需要與少年討論後增刪或修訂之，以不和家園（機構）規定相抵觸為原 

則 ，少年亦得透過家庭會議反應增刪或修訂意見。

(二） 作息安排與管制：

1. 起尿時間：

(1)家園學員依規定於上午7 : Q0起床，由値曰生負責叫大家起床，生活輔導員應 

配合少年的作恩時間。例假曰得延後起床時間至8 : 0 0。

〔2)曰間就學少年起席用早賛後，除需立即上課外•應協助整理家務至需上課時間 

或 8 : 3 0。

2. 曰間作恿安排：上午9 : 00至下午5 : 00之作息由社工員依學員需求安排之。

3. 晚間作息安排：晚間5 : 00晚餐，7 至 8 時為新聞時間。

4. 晚間10:30統一熄燈就寢。 *

5. 作息時間表參考「個案生活手冊」 。

(三） 値日生：

1-値曰生應負責叫起床、協助準備早賛、整理、課程結束後的場地恢復及器材保養 

之工作。

2.値曰生工作列入生活評分項目。

㈣ 班長： _ ’

1. Eff長由家園内學員輪流擔任。生活輔導員得適時提供協助。

2. 班長之工作内容：教具的租借及歸還，作業本的收發。宜避免發生工作人員主觀 

的疑義。

3. 班長工作列入生活評分項目。

(五） 内務及生活評分：生活輔導依生活公約規定對學員曰常生活表現進行評分，依具體 

事霣進行加、扣分。

(六） 獎懲責施： -

1 .  獎勵：參 考 「個案生活手冊」 。

2 .  懲處：學員嚴重違反生活公約之規定，如逃學、逃家、肢體衝突、偷竊等事件， 

除扣分外，另得處以訓誡、勞動服務、體能活動、抄寫…等懲處，處分方式應 

與少年討論之。

(七） 安全及門禁管理： '

1. 每曰由一至三次由生活輔導員進行環境安全巡查，巡察項目包括：門窗、燈具、 

電器、瓦斯爐具及空調之安全與節約'空間環境之整潔/有無藏匿違禁危險物 

品 ，以及是否有可疑人員、物品…等等。 、

台北市展望家園工作手冊



2 . 工作人員得依需要不定時進行個別安全檢查。

四 、 家庭會議：

1 .每週五下午由生活輔導員定期召開家庭會議。

與學員討論家園事宜，或聽取學員對家圔之建議。

五 、 生活自理能力的養成：

1 .  生活輔導員應使每位學員皆有參與家庭工作（如烹飪、清潔、修繕…等）之機會， 

並適時給予指導。

2 .  適時教導或與學員討論金錢使用與規劃。

3 .  適時教導或與學員討論人際互動。

六 、 醫療保健：

1 -如少年身體不適應安排就翳診療。

2 .生活輔導員應主動關心與嘹解學員健康狀況。

七 、 學員金錢的管理：

1. 為養成少年良好金錢規劃的習性，家園應對少年之零用金統一列個案帳戶，並由生 

活輔導員加以協助管理|作為少年購買個人生活休閭用品及食品、就罾時的診療及 

交通費用等■=

2 .  若個案父母經濟上允許，得預留部分零用金，提供個案本身特殊診療費用没其他個

別需求支出Q . .
\

八 、 房舍、器材保養、管理：

1 .  由生活輔導員兼任家園總務工作，負責房舍、器材之保養、修繕與總管理。

2 .  場地及物品使闬及借用細則請詳附件。

九 、 採買業務：

1 .  食物、生活日用品、衣物、事務用品及器材採購，由生活輔導員向社工員反應。

2 .  由生活輔導員負責採買，社工員負責採瞳管制。

台北市展望家園工作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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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緊急事件危機處理及通報程序

― 、重大違規事項處理

(一)瑜竊

1 .經報告或發現有偷竊的現象時，首先確認偷竊的事霣。

2 -確認霣際偷竊者，避免錯誤的猜測或指控。

3 .依生活公約予以處置。

〔二)抽煙

1 .  沒收學員之藏煙。

2 .  瞭解雷菸的柬源。

3 .  依生活公約予以處置。

(三) 吸毒或篮用藥物

1 .  先處理學員因吸毒或濫用藥物而造成的身體不適。

2 .  嘹解毒品或藥物的來源。

3 .  依生活公約予以處置。

(四) 打架滋事

1 .  先制止打架行為，安撫學員情緒。

2 .  若有受傷者，則視情況緊急處理或送醫。

3 .  嘹解打架的原因。

4 .  依情節輕重手以處置。

〔五)攜帶違禁品（小刀、尖銳物）

1. 一經發現則立刻沒收。

2 .  嘹解物品的來源及藏匿的目的。

3 .  依生活公約予以處置。

(六) 學員逃學

1 -先至學校確認逃學之學生，並嘹解狀況。 ■

2 .  視情況通知單位主管。

3 .  至附近區域或學員可能的去處找尋。

4 .  自發現學員逃學4 小時後仍未有學員消息，則通知黌方。

5 .  學員若事後返回，則須先問明逃學原因，再視情況予以處置。

(七) 學員逃跑

1 .  安撫學員情緒，減少刺激，避免與學員發生衝突"

2 .  藉由警民連線通知薺方尋求協助：苕學員已逃跑則通知赘方，請警方協尋。

3 .  通知單位主管及學員家長= *

-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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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提供學員相關資訊及照片給轚方，幫助筈方協尋。

5 .  安撫其他學員情緒，了解相關問題並蒐集相關資訊。

6 .  値班人員提交報告，說明可能的原因及問題。

二'緊急危機事件之處理

(_)緊急就醫事件（意外事故及特殊疾病）

1 .先瞭解學員不適的原因及狀況。

2 -給予簡易急救及適當處理，避免生命危險。

3 .依學員情況緊急送醫。

(二) 學員自殘行為

1 .  首先消除自殘動作，確保生命的安全。

2 .  緊急傷口處理，如傷勢嚴重則緊急送醫。

3 .  收集學員自殘的可能原因的資訊。

4 .  安撫貝他學員的情緒，提供支持與陪伴。

5 .  對學員進行團體或個別的諮商輔導。

(三) 持危險物品且有攻擊行為

1 .  先安撫學員情緒，避免責罵與肢體衝突。

2 .  設法勸說學員交出危險物品。

_ 3 . 視情況與相關單位蓮絡，如 ：鄰近醫院及罾局。

(四) 火赘

1 .  關閉瓦斯和電源總開關，並通知警方或消防單位。

2 .  緊急疏散學員至安全場所，若有意外受傷者則緊急就醫。

3 .  確認學員安全狀況，安撫情緒。

4 .  通知單位主管。

(五) 地震 —

1 .  視情況就地尋找掩蔽，避免驚慌。

2 .  若情況嚴重則進行學員的疏散。

3 .  確認學員安全狀況。

(六) 颱風

1 .  事前收聽廣播、氣象報告以了解颱風動向，並做好防颱準備。

2 .  準備手電筒、電池、乾糧、飲水以備不時之需。

3 .  學員若有意外事故則進行傷口處理，若有必要則緊急送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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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個案危機通報程序

生活輔導員—家園主責社工員—社工督導或主任(如督導及主責社工員都無法找到，即 

通知主任）一社區主責社工員及社蔷局第六科（陳淑娟科員或張嫩文股長）或家暴中心

通 報 專 線 ：杜會局上班時間 2725-6974

非上班時間113(請其聯絡科室主管)

. 學員權益申訴管道及申訴流程

前提：若學員於機構中遭遇不公平對待，得由下列管道申訴 

與同儕間糾紛：

1. 通知生活輔導員處理

2. 若生活輔導昌無法處理，請告知主責社工老師 

與機構人員之糾紛=

1 . 告訴社营局(或社區)主責社工員(即個案管理者）

2i 由個案管理音協調處理

-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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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
不
同
分
別
函
請
財
團
法
人
人
本
教
育
文
教
基
金
會
、
勵
馨
社
會
福
利

 

事
業
基
金
會
序
續
予
追
踱
輔
導
，
提
供
必
要
之
協
助
。
其
期
間
至
少
一
年
或
至
其
年
滿
二
十
歲
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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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南
區
：
小
港

 '
旗
津
、
前
鎮
、
苓
雅
、
新
興
、
前
金

 

n
北
區
：
三
民
'
鹽
埕
、
鼓
山
、
左
營
、
_
梓

、
協
尋

 

…

個
案
安
置
期
間
脫
逃
，
安
置
機
構
立
即
報
請
警
方
協
尋
歸
案
並
卽
時
向
主
管
機
關
報
備
。

2

•
個
案
逃
離
期
間
不
併
入
安
置
期
間
計
算
。

一

 
、
結
案
個
案
年
滿
十
八
歲
，
必
要
時
得
延
長
至
年
滿
二
十
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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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

、
作

業

流

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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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5  4  3  2  1
高
雄
市
政
府
社
會
局
性
交
易
個
案
陪
同
偵
訊
執
機
紀
錄
表
乙
式
二
聯
。

 

高
雄
市
政
府
社
會
局
受
理
兒
童
及
少
年
性
交
晷
防
制
事
件
報
告
單
乙
式
三
聯

 

違

反

「
兒
童
及
少
年
性
交
易
防
制
條
例

J

保
護
個
案
安
置
說
明
。

高
雄
市
政
府
杜
會
局
緊
急
收
容
報
告
書
9

 

高
雄
市
政
府
觀
察
輔
導
報
告
表
。

高
雄
市
政
府
社
會
局
協
尋
書
。



時 人 於
於

分 日

錄 記 話 電 期 日
要 紀 理 處

情 製 筆 到 #  
形 作 綠 場 f

場 筆 製 陪  
所 錄 作 同

現

場

長 局

貝人搞核

管主位草

出

勤

未

出

勤

員 人 辦 承 貝 人 曰 值

一

、
 
陪
侦
人
負

二

、

 
本
案
計
■查
獲
少
女

(年
)

三

、

 
少
女

 <

年

)
於

 

月

 

日

四

、

 
個
案
為
原
住
民
•，
是
□
否
□

五

、

 
名
他
：
 

,

時

 

分

抵

達

陪

同

偵

訊

•

從
事

 

工
作
性
交
易
案
填
)

进

緊
急
收
容
中
心
安
置

>
(

性
交
易
案
填
)

返
家
或
安

!
•
 

d
*
害
案
屯
)

高
雄
市
政
府
社
會
局
個
案
陪
同
偵
訊
執
機
紀
緣

D
a

梦
口
噠

赛

年

 

月

時

間

(
星
期

性

侵
害

機
_

情形

來電單位

出

勤

未

出

勤

事

由

錄
情
形
分
析

未製
作

製作
中

已
完
成

個
案
製
作

 

其
他
(請說明)

陪
同

 

警分局

派出所

说

註
：
值
日
時
問
為
每
日
上
午
九
時
至
翌
曰
上
午
九
時

*

值
日

睁

間
朽
請
蘭
機

4

本
紀
綠
分

f
'
乙
聯
-
甲
聯
交
社
工
室
(紅
)

%■
乙

聨

交
性
侵
害
防
治
中
心
分
躬
橐
整
呈
核
(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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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疑 嬅 罪 犯  象 對 護 保 受 應 人  告 報 I 由 事 告 報

9 署 察 檢 院 法 方 地 地 當 送 ，聨 告 報 聯 一 第 ，聯 三 分 單 告 報 本 ：註  

。存 自 位 單 告 報 理 受 由 ，聯 根 存 聯 三 第 。會 照 互 相

n

t

悉
未
滿
十

A
歲
之
人
從
事
性
交
易
或
有
從
事
性
交
易
之
虞
。

 

□

二

、
知
有
觸
犯
兒
童
及
少
年
性
交
易
防
制
條
例
第
四
章
之
犯
罪
嫌
疑

 

(
犯
本
條
例
第

 

條
第
項
之
犯
罪
嫌
疑
。)

□
三

、
自
行
求
助
。

身

分

□
醫

 

師
口
藥

 

師
0
護
埋
人
員
口
社
會
工
作
員
0
臨
床
心
理
工
作
者

 

□

敎

育
人

M
n保
育
人
員
□
警

 

察
□
司
法
人
員

n
其
他
執
行
業
務
人

®

 

l
n
t般
民
眾
□
其
他

-

請
説
明

 

。

姓

名

與
應
‘受

保

擭

對

象

關

係

報
告
方
式

i

 □
函
件
□
電
傳
文
件
□
傳
眞
□
電
話
口
其
他
1
諳

説
明

身

高

性

別

公

分
年
齡

名

；

年

月

生

(或約

 

歲
)

特

微

臉型

身材

其
他
特
徵

居地

住址

被地

害點

姓

名

特

 

徵

臉

身

高

性

別

與
應
受
保
護
對
象
關
係

居也

住址

公
分

犯地

身
材

罪
 

點

其
他
特
徵

uo
e
L

高
雄
市
政
府
社
會
局
受
理
兒
童
及
少
年
性
交
易
防
制
事
件
報
告
單

受理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機 報 受 容 内 告 報

(案
情
概
述
)

-

古E

雄市政府

 

社
.

會局

機
關
長
官

 

或

單
位
主
管

受理報告人

 

或

塡

表
人

關 機 管 A f e 腾 编 凑 任 ％ H 賒 由 ，聯 會 照 聯 二 第



兒
童
及
少
年
性
交
易
防
制
條
例
保
護
個
案
安
置

説

明

各
位
家
長
，
您
好
：

台
端
子
女
 

因
於
 

擔
任
 

■工
作

 

經
警
方
查
獲
，
本
局
需
依
「兒
童
及
少
年
性
交
易
防
制
條
例
」
第
十
五
條
規
定
協
助
令
嬡
至
緊
急

 

收
容
中
心
安
置
保
護
。
本
局
將
會
在
安
置
起
七
十
二
小
時

内

將
令
嬡
案
件
送
高
雄
地
方
法
院
裁
定

 

，
若
法
院
裁
定
交
由
監
護
人
領
回
，
本
局
將
於
收
到
裁
定
書
後
儘
速
通
知
台
端
領
回
，
若
本
案
裁

 

定
應
安
置
短
期
收
容
中
心
，
則
令
嬡
需
於
短
期
收
容
中
心
繼
續
接
受
觀
察
輔
導
二
週
至
一
個
月
。

您
現
在
的
心
情
想
必
非
常
擔
心
及
焦
慮
，
惟
此
項
措
施
旨
在
保
護
令
嬡

脱

離
不
良
之
工
作
環

 

境

，
進
一
步
觀
察
輔
導
令
嬡
的
行

爲

。
在
收
容
中
心
我
們
有
專
業
人
員
就
生
理
、
心
理
各
方
面
給

 

予
令
嬡
妥
善
的
照
顧
，觀
察

辅

導
期
間
亦
請
您
多
予
探
视
及
關
心
，以

鼓

勵

孩

子

價

値

 

觀
，加
強
其
向
上
之
動
力
。本
局
針
對
每
一
個
案
均
排
有
責
任
社
工
員
，於

觀

將

至

 

貴
府
進
行
家
庭
訪
視
，就
家
庭
及
個
案
情
形
進
行
評
估
，並
俟
觀
察
輔
導
期
滿
關
資
料
聲

 

請
法
院
裁
定
是
否
適
宜
返
家
。
我
們
非
常
希
望
此
次
安
置
，
對
令
嬡
的
一
生
來

説

是
一
個
好
的
轉

 

機
。敬
請
支
持
與
配
合
。

會
客
時
間
說
明
如
下
：

1.
前
三
天
緊
急
安
置
期
間
暫
不
能
會
客
，
安
置
機
構
將
提
供
換
洗
衣
物
及
曰
常
生
活
起
居
用
品
。

 

2*
自
安
置
曰
起
算
苐
四
天
，
個
案
可
打
電
話
回
家
，
親
屬
可
攜
帶
日
用
品
探
視
個
案
。

3.
 自
安
置
曰
起
算
第
七
天
起
，
親
屬
每
日
得
探
視
個
案
，
每
次
面
會
時
間
限
半
小
時
。
探
視
時
間
：

 

星
期
一
 )( 星
期
六
下
午
4
 :
 3
 

o
 —-

 5
:
0
0
，
星
期
日
上
午
8
 :
 

o
 o
 
下
午
5
 :
 

o
 o
 o

4,
 探
視
親
屬
限
個
案
之
直
系
血
親
及
兄
弟
姐
妹
，
前
往
探
視
之
親
屬
請
攜
帶
身
份
證
明
以
供
查
驗
。

高
雄
市
政
府
社
會
局

 

敬
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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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雄 市 政 府 社 會 局 緊 急 收 容 報 告 書

個 案 來 源 ： 接案日期： 年 月 曰 時 分 第一頁

性別 □男□女 i  0 年 月 日 外表特欲 腌型 身高 身材

個

人

資

料

姓 名

就業紀錄 □ 無 □ 有 内 容 ： 期 間 ：

户 藉 埤
省

市

m

市

鄉鎮

市區

村

置

路

街
段 巷 弄 號 樓 電 話

監 護 人 關係 通訊處 電 話

學 歷 □ 學 校 畢 業 口 學 校 肄 業 年 級 緩 學 原 因 ：

婚 姻 □ 1.同居□ 2.未婚□ 3 i離婚□ 4.巳婚□ 5,分居 U . 5.諳填配保姓名 > 0 6 .喪偶□ 7.其他

前科紀錄 □ 否 □ 是 ：萆名 處置情兄：

家

庭

概

家 系 圖  

(含 姓 名 、出生 

年次或年齡、敎 

育程度、工作單 

位 ，職稱 ' 觉話 

' 收 入 、I I 前狀 

況等資料）

父 母 親  

婚 姻 關 係

親 子 關 係  

案 主 與 家 庭

况. 聯 繫 狀 況

本 人 住 宿

父 ：姓名 

□同居

□分居1 父 ：住址 

□離婚」母 ：住址 

□ 其 他 ：

母 ：姓名

電 話 ：

電 話 ：

父 □ □ □ □ □

很和諧 2.和 播 3,普 通 4.不 和 諧 5.很 不 和 谐

母 □ □ □ □ □

1.是否離家：□ 是 □ 否

3.是否與家人（親屬）聯 繫 ：□否

2.最近離家時間： 

□ 是 ：姓 名 ：

年 月

□與父母親同住 □與父親同住 □與母親同住

□與親友同住：姓 名 ： 關 係 ： 電話:

住 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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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雄
市
政
府
社
會
局
觀
察
輔
導
報
告
書

頁

名

__

.

.

.

.

^
_

_
_

身分證字號

另一

出
生
年
月

居
所
地

戶-地

藉一址

法
定
代
理
人
姓

i

名
 

j

出
生
年
月
日

I

典
兒
食
成
少
年
^
 

係

聯絡電栝依據

身分證字

 

號

 

戶

 

地

籍|址

居
所
地

個
案
源
由

報

兒
童
及
少
年
家
庭
概
況
：
包
括
家
系
圖
、
家

庭

描

述

(
觀
察
輔
導
報
告
另
包
括
家
庭
功
能
分
析
)

告

I

三

.
兒
童
或
少
年
本
人
概
況
：
包
括
生
理
、
心
理
、
從
事
性
交
易
或
有
從
事
性
交
易
之
虞
原
因
、
安
置
期
間

 

一 

t
表
現

f

内容



31

報告内容

四
、
結
論
(
分
析
與
診
斷
)：

兒
童
或
少
年

 

行
 

為
□

顯
無
從
事
性
交
易
或
無
從
事
性
交
易
之
虞
。
0
有
從
事
性
交
易
。 

□

有
從
事
性
交
易
之
虞
*

□
尚
無
法
判
斷
、

建議事項

'處
遇
：

□
安
董
於
中
途
學
校
，
學
校
名
稱
：

學
校
地
址

□
交
付
兒
*
或
少
年
法
定
代
理
人
-
姓
名■-

 

□
交
付
兒
童
或
少
年
家
長*

姓
名
：

地
址
：

舆
兒
童
或
少
年
關
係
：

理
由
：

□
交
付
兒
童
或
少
近
親
屬
，姓
名
：

 

，
地
址
：

與
兒
童
或
少
年
H
係
：

理

由

■
:

□
交
付
其
他
適
當
之
人-

姓
名
：
 

丨
城
址
：

與
兒
童
或
少
年
M
係
：

理
由
：

□
交
付
主
管
機
關
安
董
適
當
場
所
-
機
構
名
稱
：

機
構
地
址
：

理
由
：

□
安
置
於
醫
療
機
構
-
进
由
：

□
安
置
於
教
育
機
構
，
理
由
：

□
遣
送
-
理
由
：

，
附
往
：

□
本
案
主
管
機
M
勿
需
再
行
介
入
. 

□
請
通
知
主
管
機
8
1?
予
輔
導
及
協
助*

此
致

高雄地方法院

高
雄
市

 

市 

長

業
務
聯
絡
電
話
：



號 案 判 裁 或 送 移

容 内

由 案

件 事

由 理 尋 協

生 發 實 事  

點 地 間 時

所 處 送 護  

i 曾 否 是 4 

尋 協

備

们
吋L

古E
雄
市
政
府
社
會
局
協
尋
書

身

分

證

字

號

出

生

年

月

性

別

或 被  

少 協  

年 尋  

姓 兒  

名 童

年

月

EJ

年

齡

住L}
-

居所

附柱

依
兒
童
及
少
年
性
交

 

易
防
制
條
例
施
行
細

 

則
第
三
十
七
條
第
一

 

項

规

定
辦
理
=

職

業
一

其他足資辨別特徵

特  其  

徵  他

身

高

臉

型

被協尋人影像

右
請

警察局查照，並請協尋歸案。

 

副本抄送

高雄市政府

 

社
會
局

局長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曰



機
關
地
址
：
(二
二

o
}臺
北
縣
板
橋
市
中
山
路
一
段
一
六
一
號

 

承
辦
人
及
電
話
：
陳
如
芬

 

(
0
二
)
二
九
六
〇
三
四
五
六
轉

 

三
六
二
七

受
文
者
：
司
法
院
大
法
官
書
記
處

速
別
：
普
通
件

密
等
及
解
密
條
件
：
普
通

發
文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五
月
二
十
六
日

發
文
字
號
：
北
府
社
兒
字
第
0
9
2
0
3
4
6
2
6
2
號

附
件
：

主
旨
：

有
關
貴
院
大
法
官
請
本
府
查
明
兒
少
性
交
易
條
例
第
十
五
條
及
第
十
六
條
第
二
項
有
違
憲
疑
義
，
聲
請

 

解
釋
乙
案
，
本
府
提
供
目
前
實
務
運
作

内

容
，
詳
如
說
明
，
請

查

照

。

說
明
：一

、

 依
據
貴
處
九
十
二
年
四
月
十
五
日
(九
二
)
處
大
一
字
第

o
九
八
九
八
號
函
辦
理
。

二
、

 兒
少
性
交
易
防
制
條
例
第
十
五
條
以
接
獲
警
方
通
知
查
獲
性
交
易
個
案
後
，
配
合
警
方
偵
辦
時
間
於
廿
四

 

小
時

内

，
出
勤
陪
同
個
案
進
行
加
害
者

\

業
者
指
認
及
製
作
訊
問
筆
錄
，
筆
錄
期
間
若
警
方
順
利
通
知
家

 

長
到
場
，
則
告
知
家
長
相
關
法
令
規
定
與
程
序
，
社
工
員
將
於
協
助
警
方
完
成
偵
辦
工
作
後
，
依
法
直
接

 

安
置
個
案
於
緊
急
收
容
中
心
。

三
、

 兒
少
性
交
易
防
制
條
例
第
十
六
條
規
定
緊
急
收
容
中
心
必
須
於
安
置
後
七
十
二
小
時

内
向
法
院
提
出
報
告

 

，
以
提
供
法
院
參
考
個
案
是
否
有
從
事
性
交
易
之
實
或
之
虞
-
以
及
個
案
可
能
從
事
性
交
易
之
個
人
、
家

G9214018



.-
裝

庭

、
社
會
生
活
等
背
景
因
素
，
作
為
法
院
是
否
裁
定
個
案
繼
續
安
置
於
短
期
收
容
中
心
的
參
考

.

故
在
此

 

七
十
二
小
時

内

，
緊
急
收
容
中
心
除
必
須
蒐
集
個
案
資
料
，
完
成
法
庭
報
告
書
、聲
請
狀
及
遞
狀
外
，
更

 

必
須
立
即
處
理
個
案
進
入
機
構
管
理
所
面
臨
的
日
常
生
活
、
情
緒
適
應
問
題
，
並
舒
緩
個
案
對
於
未
來
法

 

院
裁
定
安
置
結
果
的
不
安
與
不
確
定
性
。

四
、
本
縣
緊
急
收
容
中
心
業
務
由
本
府
家
庭
暴
力
暨
性
侵
害
防
治
中
心
辦
理
，
工
作
人
員
係
大
學
社
會
工
作
相

 

關
學
系
畢
業
，
並
具
個
案
輔
導
經
驗
；
本
縣
緊
急
收
容
中
心
設
社
會
工
作
督
導
一
名
、
社
會
工
作
員
三
名

 

'
生
活
管
理
員
三
名
及
替
代
役
男
四
名
，
該
等
人
員
負
責
中
心
二
十
四
小
時
之
運
作
。
本
府
家
庭
暴
力
暨

 

性
侵
害
防
治
中
心
定
期
辦
理
在
職
訓
練
、
及
提
供
工
作
人
員
個
別
督
導
、

圑

體
督
導
，
以
提
升
工
作
人
員

 

之
專
業
技
能
。

正
本
：
司
法
院
大
法
官
書
記
處

副
本
：
本

府

杜

震

第
二
頁
■共
二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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